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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条约及其公平性 

Frank J. Garcia
 *

 

 

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方面，投资者与

国家争端解决（ISDS）与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社会影响颇具争议。这样的争议说

明了为什么可以不再像仅仅是一个列明资本所有者受保护权利的私人秩序那样对投资

法进行管理。相反，国际投资协定正日益被视为经济治理的手段，它与任何分配社会

资源的系统都服从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原则。 

 

国际投资体制当然包括具有有效且重要利益的私营部门，但它不仅仅与私人行为

的权利相关——这也关系到国家对更广的社会承担的责任。国际投资协定是为了确保

司法公正的治理机制和面向每个人的投资资本分配的法律规则的一部分。然而，作为

一个治理机制，目前投资法律严重不足。国际投资协定在结构性和规范性方面过分注

重投资者权益，以及仲裁小组如何解释这些权利，反而让东道国大部分受影响的公 

众，即大部分人都失去了有效话语权。 

 

这代表了治理的危机，也是一次机遇。托马斯·弗兰克提醒我们，在本国经济  

中，资本在政治体制内运作，这其中资本家的期望通常不是唯一或最后的话语。1
 然

而在国内，与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政治经济相当，财产要求作为投票权的前提被一再

重复：只有那些有资本的人才有话语权。这种在政治进程中优先满足资本的需求和利

益来实行投资法的方法不再是可持续的。投资涉及如此多的核心社会问题和东道国的

责任，以至于不能单从资本的角度对其进行管理。继续这样做忽视了投资规则的公共

属性及其对法律权利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 

 

相反，投资法与分配社会资源的框架都应该服从公正的原则（程序公正和实体公

正的规范）。投资法应在至少三方面分配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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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分配投资者和相关东道国间的权利、特权和责任，如外商投资的

设立和运营，待遇的最低标准，管制的权利和争端解决。 

 

•国际投资协定影响东道国内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特权和责任分配，包括

政府、国内资本、外国资本、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 

 

•最后，国际投资协定影响全球投资资本的配置，这是社会生产的产物。 

 

这样的分配效果使投资法律变成了公正的问题。这并不新鲜——分配的效果使很

多别的法律领域（如银行，税务，贸易）都服从了公正的原则——但它在投资法中还

未被承认。资源配置的效果清晰地表明，投资法不会在正义的边界外运作。相反，对

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投资者本身来说，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和更广的社会

而管理资本，本质上关乎公正。2
 

 

认识到投资法是公正的问题是一个范式的转变，对投资法律和政策有深远的影 

响。本质上来说，它要求我们考察投资法体系中的公平性规范。我们将把这些规范应

用于不同背景下分配经济权利和资源的任一治理机制。3
 确保稳定的投资回报是公正

的，但这并不一定充分彰显了公正对投资法的要求。发现公正在投资法中的意义才是

当代政策争论和条约谈判的主题。正确理解应是很多目前的改革提案——如加拿大和

欧盟赞同的上诉审查，4
 增强了透明度的规定，有效地平衡了保护管制权利的社会条

款（并不激进）——不能被当作对私人秩序的不受欢迎的“侵犯”而受到拒绝。相反，

它们是为了让投资法更加公正而做出的努力，其确保了基本的公民和政治价值的体现

，如程序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相关各方的政治话语权。5
 我们应该对今

天的经济治理体制抱有更多的期待。 

 

（南开大学国经所胡行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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